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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交通大学文件 
 

西交校研〔2021〕45 号 

 

 

西南交通大学关于印发《研究生 
培养过程管理与质量督导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 

校内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研究生培养与管理工作，提升研究

生培养质量，学校制定《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

与质量督导实施办法》，经西南交通大学第九届研究生教育

工作委员会 2021 年度第 1 次会议审定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西南交通大学 

2021 年 7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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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交通大学 
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与质量督导实施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，进一步明

确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职责，做好对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的

质量督导，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，根据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

教育部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

设的意见》、《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

理的若干意见》、《西南交通大学关于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培

养工作的规定》、《西南交通大学关于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

养工作的规定》等文件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对于研究生培养过程的学业档案建档

与管理要求、各级质量督导的工作组织、以及督导结果的运

用做出明确规定，各研究生、研究生导师、任课教师、研究

生培养单位须遵照执行。 

第二章  学业档案建档与管理 

第三条  我校研究生学业档案管理实行“一人一档”制，

档案包含电子档案和纸质档案两类。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教

务管理部门是研究生学业档案的建档和管理的责任部门，负

责本单位研究生新生的建档、每年度研究生学业材料的入

档、各研究生学业档案的规范管理等相关工作。 

第四条  研究生学业档案存档材料主要包括：研究生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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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计划、课程成绩单、开题报告、中期考核、年度考核、科

研育人专题、学术报告、课题组研讨会、文献阅读与评述、

专业实践、创新创业与社会实践、工程实践、国际学术会议、

国际访学等相关材料。各培养单位应根据研究生培养层次、

培养类型、培养环节、学年学期的不同，分别设定各研究生

的入档材料内容。 

第五条  每个自然年的 12 月份定为研究生学业档案年

度材料“入档月”，各培养单位应组织并完成本单位各年级

在读研究生个人年度学习材料的入档工作，应根据研究生的

学年、层次、类型的不同，分别设定各类研究生年度入档材

料的范围和要求，做好研究生年度学习材料入档工作的组织

和管理。 

第六条  各研究生须在每年度的“入档月”内，根据学

校和学院的要求，将本年度个人的学习材料以书面和电子两

种形式进行存档。其中书面材料须按照要求进行整理、排版、

分类、装订后存入个人学业档案盒，由本人留存并备查；而

电子入档材料应将书面材料进行拍照或截图后并以 PDF格式

交本单位的研究生教务管理部门存档备查。 

第七条  各研究生须对本人提交的学习入档材料负责，

务必保证材料的完备、真实、合理、有效，各培养环节要求

应按年度逐步完成，禁止出现突击完成的情况；各研究生导

师应把好研究生存档材料的质量关，杜绝弄虚作假的情况出

现；各培养单位应做好材料入档的工作组织与督促、以及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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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档材料审查，确保材料入档工作高质量完成。 

第三章  过程管理检查与督导 

第八条  我校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质量督导实施“校—

院”两级督导机制。各培养单位应成立院级质量督导组，主

要负责对本单位各导师的指导工作情况及研究生的年度学

习和科研情况进行整体把关与质量监督；学校成立校级质量

督导组，主要负责对全校各培养单位年度质量督导工作的检

查与督导，对各培养单位研究生年度入档材料进行检查。 

第九条  每个自然年的春季学期定为研究生培养过程

管理质量“督导季”，各培养单位应组织院级质量督导组开

展本单位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质量的督导与检查工作；学校

组织校级质量督导组对全校各培养单位的研究生培养过程

管理质量进行全面的督导与检查，对各培养单位的研究生培

养过程管理质量给出评价和整改意见。 

第十条  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的质量督导工作主要是

对培养单位的任课教师课程教学档案和学生学业档案的检

查与督导。 

第十一条  研究生课程教学档案的检查工作重点是对

课程教学材料的完备清晰、真实有效、科学合理等方面进行

检查。课程教学档案应包括：课程教学大纲、课程教学日历、

研究生选课名单、研究生作业或报告材料、课程考试试卷、

课程评分标准、成绩单等内容。 

第十二条  学生学业档案材料的检查工作重点是对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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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生培养各环节提交的材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、合理性等方

面进行检查。主要应包括：各研究生学业档案中的年度入档

材料是否完整清晰、真实有效；各研究生导师对研究生各培

养环节的指导与把关是否认真严谨；各研究生完成各培养环

节任务是否遵循循序渐进的规律等。 

第四章  质量督导结果与运用 

第十三条  各级质量督导组应对培养单位研究生培养

过程管理质量做出整体的评价，并将督导的总体情况反馈责

任主体单位，对于检查过程发现的整体管理质量问题提出限

期整改的要求；对于检查过程中发现的个体质量问题，应及

时反馈教师、导师、学生或培养单位，并提出限期整改的要

求。 

第十四条  一般情况下，在督导过程中发现的课程教学

档案问题，课程的任课教师应在 15 日内进行完成整改工作，

并将整改情况以书面的形式反馈质量督导组；在督导过程中

发现的学生学业档案问题，由研究生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进

行整改，要求 3个月内完成相关整改工作，并将整改情况以

书面的形式反馈质量督导组；各培养单位做好整改工作的监

督和督促。 

第十五条  各责任主体单位及个人要认真对待各级质

量督导组反馈的督导意见，对督导组指出的问题应高度重

视，并按照要求认真落实整改工作，对于不认真对待或不认

真执行整改工作的，学校将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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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

解释，以往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
 
 
 

 

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西南交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1年 7月 13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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